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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华东地区进一步开展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改革试点工

作的通知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04 年 11 月 11 日发布 发改办价

格[2004]2070 号） 

根据我委办公厅《关于在华东、广东地区开展输配电价和销

售电价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》(发改办价格[2004]650 号)要求，前

一阶段华东电网公司会同华东各省市物价、电力部门对输配电价

和销售电价改革试点工作进行了研究，提交了研究工作大纲和初

步的测算方案，改革试点基础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。为了进一

步推进华东地区输配电价、销售电价改革试点工作，现就有关问

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机制 

我委负责改革试点的统一领导、组织和统筹协调工作，下设

华东地区输配电价及销售电价改革试点工作小组，负责华东电价

改革试点的日常工作。 

华东地区输配电价及销售电价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由华东区域

电网公司，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省(市)物价局、电力公

司参与组成，国家电网公司派员参加，其中华东区域电网公司为



 - 2 - 

牵头单位，上海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协调汇总各省市物价部门的意

见。工作小组成员在华东区域电网的统一组织下开展工作。 

改革试点工作应建立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，由牵头单位组织

定期研讨和培训，定期协调、反馈有关意见。 

二、工作进度安排 

根据华东各省市实际情况，决定分层次、分阶段推进华东区

域电网输电价和各省、市配电价及销售电价的改革试点工作。 

(一)第一阶段：推进区域电网 5∞千伏输电价格改革试点。

2004 年 10 月底前工作小组提出华东区域电网 500 千伏输电价格

统一的改革试点方案(含具体模拟测算水平及对有关方面的影响，

下同)，并书面征求华东各省市意见；11 月有关方面反馈意见，修

改方案；12 月上旬我委价格司主持召开会议，论证方案操作的可

行性，进一步修改完善方案；2005 年元月 1 日起对华东区域电网

500 千伏输电价格按改革方案进行模拟运行。 

(二)第二阶段：推进华东各省市电网 220 千伏及以下配电价

和销售电价改革试点。2005 年 4 月底前工作小组提出华东各省市

配电价和销售电价的改革试点方案(含具体模拟测算水平及对有关

方面的影响，下同)，并书面征求华东各省市意见；2005 年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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